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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政司副司長在香港中華總商會會董會講座致辭（只有

中文）（附圖） 

 

  以下是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博士今日（十月八日）

在香港中華總商會會董會講座的致辭： 

 

尊敬的蔡冠深會長（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）、各位嘉

賓、各位朋友： 

 

  大家好。感謝總商會邀請我出席今日的會董會講

座，讓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有關國際調解院，以及香港發

展國際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等範疇的最新發展。 

 

  總商會自一九○○年創會至今已 125年，是香港歷

史最長及最具規模的商會之一。而普通法在香港的歷史

也非常悠久，在總商會成立之年已在香港運作，至今已

超過 180年。根據一八四四年頒布的《最高法院條例》，

英國法（包括普通法、判例法、衡平法及成文法等）均

開始在香港適用，英國司法機構的設置及許可權的劃分、

法官制度、律師制度等，也跟着引入香港，對本地的華

人司法習慣等就未有所排除，予以尊重。 

 

香港作為國際法律樞紐的獨特優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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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作為國家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，香港備受國際

信賴的法律制度，具有多項獨特優勢，為海內外投資者

提供優良的營商環境。 

 

  第一，我們的法律制度非常穩定。普通法制度在香

港已經運作超過 180年，並在《基本法》的保障下繼續

運作。中央對普通法的落實是非常堅定的，最好的例子

就是在今年五月，包括我們國家在內，33 個國家在香

港簽署了《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》，成立第一個

國際之間以調解方式解決爭議的機構，國際調解院總部

也將設在香港。 

 

  我知道很多總商會成員對國際調解院如何運作都很

有興趣。讓我簡單介紹一下，位於灣仔警署舊址的國際

調解院總部工程已於今年年中完工，而《關於建立國際

調解院的公約》已於八月二十九日生效。目前正安排在



3 

 

港設立秘書處的事宜，有信心如期在明年初或之前正式

投入運作。 

 

  國際調解院會設兩個調解員名冊，一是調解商事糾

紛，即企業之間的爭拗，我們會積極爭取香港的專家加

入名冊；另一個名冊是處理國與國之間的爭議，例如邊

界、資源問題等，調解員需要有一定國際公法的經驗，

現階段未必有很多本港專家參與，但我們會以此為長遠

目標，同時會加強推動區內外就國際調解的培訓。 

 

  第二個優勢是便利。香港不但是國家唯一實行普通

法的地區，也是全世界唯一中英雙語的普通法制度，法

院的判決公正公開，法律原則和概念跟其他普通法司法

管轄區一致，外國人使用英語就能掌握和參與香港的法

律程序。加拿大菲沙研究所於今年九月發布《世界經濟

自由度 2025 年度報告》，香港繼續獲評為全球最自由

經濟體。根據瑞士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布的《2025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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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競爭力年報》，香港的競爭力位列全球第三，其中

在「商業法規」排名全球第一，充分顯示我們的法律制

度在國際間享有崇高的地位。 

 

  香港的民商事法律與國際通行的一些規則相符，也

是國際商業社會所熟悉。例如，香港普通法尊重合約當

事人的自主權和合約的明確性。合約中的條款，包括跨

境貿易中至關重要的風險分配條款（例如不可抗力條款、

重大不利變動條款等），只要能準確體現當事人明確意

圖，並符合「合理性」的法律標準，香港法院傾向予以

支持與執行。所以，我建議企業要「超前部署」，做好

合同條款的規劃，保障自身利益。 

 

  第三是非常安全。香港《基本法》保障了資本自由

流通，所有投資、商業活動也受到嚴格保障和有效的監

管。我們會確保監管框架守正創新，與時並進。舉個例

子，我們在今年八月實施《穩定幣條例》，為穩定幣的



5 

 

發行設立發牌制度，通過完善虛擬資產活動的監管框架，

有效地管控風險，推動金融創新。 

 

  第四是可信。香港司法機關在《基本法》下擁有獨

立的審判權，包括終審權。除了訴訟以外，我們的國際

仲裁服務也是站在全世界前列的位置。根據倫敦大學瑪

麗皇后學院的《2025 年國際仲裁調查》，我們是全球

第二最受歡迎的仲裁地。 

 

  第五就是我們的法律制度，通過不同的法律合作和

司法協助的安排，跟內地的法律制度有緊密的銜接。目

前，香港與內地實施了九項民商事的司法協助，涵蓋範

圍很廣，包括民商事法院判決和仲裁裁決的相互承認和

執行、香港仲裁程序的當事人可向內地法院申請臨時保

全措施等。這些安排為跨境商業活動提供更充分的保障。 

 

律政司的政策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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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行政長官 2025 年施政報告》已於上月公布。感

謝總商會在諮詢過程中，提出了很多具建設性的意見，

例如打造北都新引擎、推動品牌「出海」等，《施政報

告》亦回應了相關的訴求。 

 

  在今年的《施政報告》中，律政司將推動不少與商

界發展息息相關的政策措施。 

 

  第一項是支援企業「出海」。《施政報告》明確香

港要發揮「出海」平台作用，積極協助內地企業開拓海

外新興市場。行政長官亦指示由我專責推廣香港法律服

務，協同其他專業如會計、金融等，支援內地企業「出

海」的需要。 

 

  事實上，香港和內地都有各自的優勢產業及眾多的

優質企業，有能力開拓更多海外市場。而企業的發展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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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賴於法律、金融和會計等優質專業服務的支援。例如，

內地企業在「借港出海」的過程中，除了自身的商業營

運以外，也需要考慮境外融資、法律風險管理、行業專

家為品牌制訂營銷推廣方案等。 

 

  這一系列由全球經貿格局「大洗牌」衍生對於優質

專業服務的需求，就是國家所需、香港所長，就是香港

當前的機遇。我們必須發揮香港的國際優勢，善用港人

靈活變通的策略把握好，與內地企業一同「拼船出海」。 

 

  我下一步的工作會聚焦法律和其他專業服務的推廣，

並加強與其他政府部門，以及專業服務界別的溝通與協

作，主動對接內地企業及整合專業服務提供者資訊等，

共同為內地企業提供更全面的「出海」專業服務，制訂

「出海」多元方案，發揮香港「走出去、引進來」的雙

向平台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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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二項工作重點是深化大灣區法律合作。經過多年

努力，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總量已突破1.92萬億美元，

超越紐約灣區和舊金山灣區，與東京灣區相近，躋身全

球灣區第一梯隊，可謂是商機無限。 

 

  大灣區具有「一國、兩制、三法域」的特點。要將

三地法制的差異轉化成各展其利的優勢，需要三地共同

做好機制對接和規則銜接。 

 

  接下來，我希望重點勾劃律政司三方面的相關工作。 

 

  第一，推動內地與香港法制的對接。律政司將會繼

續優化香港與內地所簽署的九項民商事安排，例如提升

送達司法文書的效率，跟進落實執行法院判決的安排等，

務求鞏固兩地法律協助的機制，保障企業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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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二，便利和提升企業選擇利用香港與國際接軌的

普通法制度。就此，非常感謝總商會一直鼎力支持和及

時反饋，協助律政司成功推動於今年二月中起，擴大兩

項「港資」措施的適用範圍——「港資港法」措施由前

海擴展至深圳及珠海，而「港資港仲裁」措施則從內地

自貿區，進一步涵蓋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。 

 

  措施的落實為港資企業提供更多選擇、彈性和便利。

要享受這些措施的「紅利」非常簡單，無論是本地或外

國投資者，都可以首先在香港成立公司，再以這家香港

公司作為跳板，在大灣區內地城市例如深圳，設立內地

公司。這家內地公司在「港資」措施下，將會被視為港

資企業，享受香港與內地相互安排的優惠，以及其他司

法管轄區所沒有的特別政策，包括可選擇企業較為熟悉

的香港法律作為合同適用法，以及選擇香港作為仲裁地，

以解決投資及商業活動產生的爭議，提升風險管理的效

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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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三，減低企業在大灣區解決商業爭議的成本。律

政司會持續推動建立大灣區仲裁員名單，並設立大灣區

商事調解及仲裁平台，推動區內仲調機構採用和落實相

關「灣區標準」，例如灣區調解規則等，為內地企業

「借港出海」和外資企業「借港登陸」提供有力法律保

障，利便企業解決商業爭議。 

 

  香港的繁榮穩定離不開在座各位商界領袖的默默耕

耘和付出。我和律政司團隊會深化與總商會和其他持份

者的溝通，虛心聆聽意見，持續推出和優化相關措施，

及時回應社會發展的需要，共同讓我們的家園——香港

——變得更加美好。 

 

  最後，我祝各位身體健康、生意興隆。謝謝。 

 


